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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车票起售时间
今天开始调整

沪指收出
六连阳

A04》证券
下周，寒冬“驾到”，气温暴降10℃

秋裤估计已经挡不住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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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市指数

上证综合指数

2630.49 +26.14
+1.00%

2014.11.27 15:03:08

深证成份指数

8860.43 +96.65
+1.10%

2014.11.27 15:03:08

开盘：8798.41
最高：8860.43
最低：8743.93
成交量：2.86亿手
成交额：2795.16亿元

开盘：2615.37
最高：2631.40
最低：2599.11
成交量：3.64亿手
成交额：3389.61亿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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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4.00 受益人员：尚未出生孩子也受益

与被征收集体土地上住宅房屋有关的下列人员，可认

定为被征收人，包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配偶，及其共同生

育和依法收养的子女；原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政策性农

转非人员；原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读大中专学生、现役军

人和正在服刑人员；符合房屋安置资格和计划生育政策的

孕妇尚未出生的孕儿。

实行产权调换的，过渡性安置过渡期不超过18个月。

过渡期内，被征收人自行解决临时住房的，区人民政府按规

定标准支付临时安置费。实行现房安置的或者选择货币化

补偿的，按规定标准支付3个月临时安置费。实行产权调

换过渡性安置的，按照500元/户·次的标准支付2次搬迁

费，实行现房安置或者货币补偿的，支付1次搬迁费。

合肥征收市区范围合肥征收市区范围““农民农民””房房
可按人均可按人均3030平方米实行产权调换平方米实行产权调换

集体土地是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，合肥征收
市区范围内集体土地上的农民房屋，会给出什么样的

补偿标准？昨日，市场星报记者从合肥市国土局获悉，《合肥
市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暂行办法》从12月1日起正式实施，

被征收人可以选择两种补偿方式，其中，选择产权调换的，可按人均30平
方米建筑面积进行，剩余面积按造价予以补偿。 记者 任金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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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肥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等负责集体土地

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的管理和监督工作。各区人民政

府（包括受市政府委托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

会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、新站综合开发试验区管

委会）负责辖区内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。

区人民政府组织本级有关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

办事处、开发区社区管理委员会，具体实施辖区内集

体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。

房屋征收决定前，区人民政府拟定房屋征收补偿

安置方案，并在被征收房屋所在地的集体经济组织范

围内征求意见。补偿安置方案应当经区人民政府研

究通过。

房屋征收范围确定后，不得在征收范围内实施下列

行为。其中，包括新建、扩建、改建房屋；改变房屋、土地

用途；房屋析产、转让、租赁、抵押；迁入户口或者分户（因

婚姻、出生、大中专毕业、军人退伍转业、刑满释放等原因

迁入户口的除外）；以被征收房屋为注册地址办理工商注

册登记手续；其他不当增加补偿利益的行为。

区人民政府会将所列事项书面通知有关部门暂

停办理相关手续，并载明暂停期限。暂停期限最长不

得超过1年。征收集体土地上住宅房屋的补偿安置方

式分为产权调换和货币补偿两种。已在其他集体土

地上房屋征收项目中获得房屋安置的集体经济组织

成员，不得重复安置。

两种补偿：产权调换以30平方米为准

被征收房屋面积大于人均6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，按照

人均60平方米建筑面积计算有效面积。被征收房屋面积小

于人均60平方米大于人均3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，按照人均

实有面积计算有效面积。被征收房屋面积小于人均30平方

米建筑面积的，被征收人可以按照200元/平方米申请补齐

至人均30平方米建筑面积后计算有效面积。

被征收人选择产权调换的，计算有效面积后，对被征收

人按照人均30平方米建筑面积实行产权调换，产权调换后

的剩余有效面积按照被征收房屋单位平方米造价结合成新

予以补偿。单位平方米造价按照合肥市人民政府公布的标

准执行。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，按对应安置房屋所在区

域房地产市场评估基准价乘以应安置面积予以补偿。

包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配偶，及其共同生育和依法收养的子女；
原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政策性农转非人员；
原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读大中专学生、现役军人和正在服刑人员；
符合房屋安置资格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孕妇尚未出生的孕儿。

包括新建、扩建、改建房屋；改变房屋、土地用途；房屋析产、转让、租赁、抵押；迁入户口
或者分户（因婚姻、出生、大中专毕业、军人退伍转业、刑满释放等原因迁入户口的除外）；以
被征收房屋为注册地址办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；其他不当增加补偿利益的行为。

1.房屋征收范围确定后，不得实施下列行为:

2.产权调换以30平方米为准

被征收房屋面积大于人均6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，按照人均60平方米建筑面积计算有效面积；
被征收房屋面积小于人均60平方米大于人均3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，按照人均实有面积计算有效面积；
被征收房屋面积小于人均3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，被征收人可以按照200元/平方米申请补齐至人均
30平方米建筑面积后计算有效面积。

3.受益人员:

征收时：房屋转让等一律暂停

征收前：区政府拟定补偿方案


